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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智安存」服務條款與細則

重要聲明

下列「智安存」服務條款與細則（「此條款及細則」）內載有有關管轄興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下稱「本行」）提

供或即將提供「智安存」服務（「此服務」）的重要法律條款及細則。在使用此

服務前，閣下（下稱「客戶」）應細閱並清楚瞭解此條款及細則的內容及其後果。

當使用此服務，即表示客戶同意及接納此條款及細則，並同意受其約束。

「智安存」服務條款與細則

1. 本行之「私人銀行服務標準條款及細則」及其他適用之條款、章則及規定（統

稱為「現有條款」）將構成此條款及細則的一部份。凡與此服務相關並與此條款

及細則無不一致的現有條款將繼續適用於此服務。就此服務而言，除非另有指定，

若此條款及細則跟現有條款出現不一致，均以此條款及細則為准。

2. 在此條款及細則約束下，客戶可使用此服務將存放於本行指定賬戶內的存款

分隔（「受「智安存」保護之存款」），保護該筆分隔存款以免被轉出。本行保

留絕對權利決定此服務的賬戶類型覆蓋範圍、客戶使用此服務的資格、劃撥開的

存款的最低金額及使用此服務的其他要求。

3. 所有有關此服務的申請，及/或在此服務下於相關賬戶內將存款劃撥開或解除

受「智安存」保護之存款的指示或請求，須按本行不時訂立的方式及程序作出。

4. 本行只接受由客戶及/或授權簽字人員（定義見現有條款）解除受「智安存」

保護之存款並受本行訂立的規則及要求所規限。

5.除下述第 6 條及第 8 條另有規定外，以及在完成上述第 4 條規定解除「智

安存」保護前，受「智安存」保護之存款不能被客戶經任何渠道，透過任何方式

的交易提取、轉出或使用，包括但不限於網上銀行服務及手機銀行應用程式、匯

款、轉賬、「轉數快」、貸款、銀行費用及手續費，以及經其他方式發出的任何

其他指示。

6.在附加於及不損害本行在現有條款下的權利下，若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出現，本

行保留絕對酌情權可取消或解除「智安存」保護，而無需事先取得客戶同意或指

示：

(a) 本行根據現有條款終止相關賬戶及/或服務；

(b) 本行須遵守任何本地或外地法律、法規、判決、守則、指引、政策（包括

本行內部政策）及任何監管機構或政府部門或政府機構發出的要求，或本行收

到法庭指令或其他形式的法律程序，需要本行解除「智安存」保護及/或從客

戶的賬戶中提取或轉出資金，包括受「智安存」保護的存款；

(c) 在此服務下劃撥開的存款金額出現任何錯誤記錄或不正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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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因情況出現變化而引致本行的權利及利益受影響（由本行全權決定）；或

(e) 本行真誠地認為合理的任何情況。

7.當使用此服務，客戶同意並確定：

(a) 客戶須就客戶及/或授權簽字人員在使用此服務時發出的所有指示或要求

負全責。

(b) 倘若在處理或執行客戶及/或授權簽字人員的指示或要求時出現任何延遲，

或本行拒絕該指示或要求，本行均無須負責。

(c) 倘若客戶及/或授權簽字人員按本行不時訂立的方式及程序解除「智安存」

保護，客戶將不能夠動用受「智安存」保護的存款。

(d) 客戶應確保相關賬戶內有足夠的可用結餘應對現有的付款安排，以避免逾

期費用及手續費，以及應付客戶的日常及其他臨時需要。本行不會因客戶使用

此服務而引致的交易不成功所產生的任何延遲、未能付款或損失向客戶或任何

其他人士負責。

8.在附加於及不損害本行在現有條款下的權利下，本行有權從受「智安存」保護

的存款中扣除任何金額，以清還客戶欠本行的任何款項，包括但不限於交易不成

功的費用、手續費及利息，手續費及未償還的貸款。為避免疑問起見，此服務不

會阻止或限制本行行使在現有條款下的權利。

9. 受「智安存」保護的存款會按存款金額、貨幣對應的存款利率（活期存款按

本行不時公佈及當時適用的利率為准；定期存款按開立時適用的利率為准）享有

利息。

10. 在附加於及不損害現有條款的條文下：

(a) 本行無須負責客戶或任何其他人士有關或因使用此服務，或有關或因處理

或執行客戶就有關此服務的指示或要求，而可能引致或蒙受的任何種類的損失、

損害或開支，除非任何上述損失、損害或開支屬直接及可合理預見並直接且完

全由於本行或本行人員、雇員或代理的疏忽或故意失責引致；

(b) 在任何情況下，就任何收益損失或任何特別、間接、附帶、相應而生或懲

罰性損失或損害賠償（不論是否可預見或可能招致），本行及本行的人員、雇

員或代理均無須向客戶或任何其他人士負責；及

(c) 本行及本行人員、雇員及代理（或任何一人）有關或因本行提供此服務或

客戶使用此服務而可能引致或蒙受任何種類的責任、申索、要求、損失、損害

賠償、成本、費用及開支（包括以全面彌償基準引致的法律費用及其他合理開

支），以及本行及本行人員、雇員及代理（或任何一人）可能提出或被提出的

所有法律訴訟或程序，客戶須作出彌償並使本行及本行每名人員、雇員及代理

免受損失。

11. 本行可隨時及不時修訂此條款及細則及/或增補新條款。此條款及細則的任

何修訂及/或增補，經本行按現有條款向客戶作出通知後，即開始生效。若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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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修訂/增補生效日當日或其後，繼續保留或使用此服務，此等修訂/增補即對客

戶有約束力。

12. 如有任何爭議，本行將保留最終決定權，並對所有人士具約束力。

13. 此服務及此條款及細則須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據此詮釋。本行及客

戶各自同意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非專屬司法管轄權約束。


